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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视野下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改革 

作者：董施文丨张涵丨尤保暖 

2019 年 8 月 26 日上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土

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修正案”）。在修改《土地管理法》的

过程中，保护农民利益是基本原则和重要目标，《土地管理法》修正案完善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

村土地征收、宅基地管理制度等多方面制度。具体重大的修改包括下述十个方面： 

1. 破除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法律障碍 

2. 明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主要程序和要求 

3. 首次明确界定土地征收的公共利益 

4. 规范征地程序 

5. 完善征地补偿 

6. 增加宅基地户有所居的规定 

7. 下放宅基地的审批权限 

8. 允许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 

9. 基本农田的表述提升为永久基本农田 

10. 明确国家土地督察制度为土地管理的法律制度 

毫无疑问，本次《土地管理法》修正案的最大亮点是关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 

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改革经历了一个长期过程 

土地对我国这一人口大国而言一直是稀缺资源，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土地用途与土地权属是划分土

地类型的两大标准。按用途划分，土地可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三大类；按权属划分，土地可分

为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土地两大类。两类标准互为交叉，构成了国有建设用地、国有农用地、国有未利用

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农村集体农用地和农村集体未利用地六个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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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集体土地 

集体土地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包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农村集体农用地和农村集体未利用地

三大类。根据《土地管理法》，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属于农民集

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集体农用地包括：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等，

用于农业生产。集体农用地转为集体建设用地，需要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 

（二）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是指农村集体土地中用于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的土地。按照用地功能不同，农村

集体建设用地又可以划分为宅基地、经营性建设用地、公共设施和公益性建设用地三类。 

1. 宅基地指农村的农户或个人建了房屋、建过房屋或者决定用于建造房屋的土地而占有、利用的集体

所有的土地。 

2. 公共设施和公益性用地是用于乡（镇）、村公共设施及公益事业发展的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 

3. 根据《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是指

存量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中，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确定为工矿仓储、商服等经营性用途的

土地。其中，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整个集体建设用地当中占比不超过 10%。 

本次《土地管理法》修正案未出台前，集体建设用地可以“有限”地用于建设，包括：兴办乡镇企

业、村民建设住宅以及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将集体建设用地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后才

可以面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乡镇企业以外的单位、个人流转。 

（三）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沿革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改革，特别是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流转并不是随着本次《土地管理

法》修正案出台一蹴而就的，反而是伴随上世纪 90 年代乡镇企业改制的影响而循序渐进、经历了一个

长期的过程。一般理解以 2008 年作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流转的重要分水岭。2008 年以前，农

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已经在江苏苏州、安徽芜湖和广东顺德、佛山、东莞等地方兴未艾。2008 年

是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至关重要的一年，很多重量级政策性文件都在当年陆续出台，标志着农村集

体建设用地流转试点工作全面启动。 

 2008 年 1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10

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并

存改革发展做出新的战略部署。 

 2010 年 1 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市农委《关于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

地流转试点工作若干意见》，正式启动农村建设用地流转试点。 

 2012 年 3 月，杭州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开展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在桐庐、

富阳、临安等县（市）及省级农村改革试验区范围内，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工作试点。 

 2013 年 3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决定》，提出建

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明确了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重点和要求。 

 2014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作出了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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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2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 33 个试点县行政区域内暂

停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在 33 个试点地区暂停实施《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

法》的相关条款。 

 2017 年 5 月，国土资源部公告《土地管理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 

 2018 年 12 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第一次审议《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城

市房地产管理法修正案（草案）》，旨在拆解城乡土地二元制，探索新的土地收益分配机制。 

 2019 年 1 月，《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征求社会意见。 

 2019 年 5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

租、抵押二级市场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二级市场指导意见”）。 

 2019 年 6 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对《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修正

案（草案二次审议稿）进行了二次审议。 

 2019 年 7 月，《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征求社会意见；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二级市场指导意见》。 

 2019 年 8 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土地管

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 

二、《土地管理法》修正案关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改革的具体内容 

1. 删除了原《土地管理法》仅允许国有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以进行各项建设，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或个人使用。需要指出的是，此举并非代表所有的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皆可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入市，入市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需要满足一定条件，包括： 

(1)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是经过依法登记的； 

(2)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限于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确定的工业或者商业经营性用途； 

(3) 土地所有权人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或者个人使用，并应当签订书面合同，载明土地界址、

面积、动工期限、使用期限、土地用途、规划条件和双方其他权利义务； 

(4)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出租等，应当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2/3）以上

成员或者三分之二（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 

(5) 需要在每年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中作出安排。 

2. 通过出让等方式取得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转让、互换、出资、赠与或者抵押，但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书面合同另有约定除外。 

3.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出租，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及其最高年限、转让、互换、出资、赠与、

抵押等，参照同类用途的国有建设用地执行。 

4. 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者应当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 

5. 收回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依照书面合同办理，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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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改革的影响 

（一）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抵押与转让 

根据《土地管理法》修正案，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出租，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及其最高年

限、转让、互换、出资、赠与、抵押等将参照同类用途的国有建设用地执行。通过此次改革，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和国有建设用地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被赋予了相同的权能，打破了以往对集体建设用地的融

资限制。 

（二） 或利好工业仓储项目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后，开发商除了可与政府交易国有土地使用权外，还可以选择由农村集体

供应土地。入市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作为同类型的国有建设用地的替代选择，具有土地价格可能

相对低廉等特点，将极大缓解目前用地紧缺的情况。符合条件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能否缓解厂房

建设项目或者仓储物流项目存在的土地紧缺的现状可能具有不确定性，但是至少多了一种选择。 

（三） 住宅类小产权房尚无法转正 

住宅类小产权房是指那些在集体土地上建设的住宅用途的、为村民所有的、尚不能作为商品房转让

的物业。由于住宅类小产权房没有办法办理不动产登记，无法获得不动产权证，不能比照商品房在市场

上直接进行交易，因此在此前对于《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能否成为住宅类小产权房转正的契机成为一时

热议的话题。我们注意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入市需要满足一定条件，包括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限于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确定的工业或者商业经营性用途。这就意味着住宅类的小产

权房转正仍遥遥无期。 

（四） 集体租赁住房试点有待观察 

2018 年 9 月 29 日，《上海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沪集告字（2018）第 001

号）发布，这是上海首次发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出让公告。该公告明确指出土地用途是“租赁住房

（R4）”。在此之前，2017 年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了《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

点方案》的通知，确定在北京、上海等 13 个城市开展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 

此次《土地管理法》修正案明确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确定的工业或者商业经营性用途等集体建设用

地是入市的前提条件，对于后续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和建设租赁住房将何去何从，尚有待观察本次

修正案的具体实施细则和配套措施。但有理由相信，作为租购并举措施之一的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

赁住房的政策在短期内将不会改变和突破。 

四、结语 

作为《土地管理法》修正案颇受瞩目的改革亮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具有重要的制度创新意

义，不仅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扫除了法律制度性的障碍，亦将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抵押与转让、工业仓储

项目、住宅小产权房转正，以及集体租赁住房试点等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我们将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改

革的后续影响保持留意和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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